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雙掛號 

新 竹 市 稅 務 局 房 屋 稅 復 查 決 定 書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○年○月○5日 

發文字號：新市稅法字第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號 

申請人：○○○；委託人○○○ 

 地址：新竹市○路○號○樓之○ 

申請人因 110 年房屋稅事件，不服本局核定額繳款書所為之處分

（管理代號：O440110110○○○○○○）申請復查乙案，本局依法決

定如下： 

主文：維持原核定 

事 實 

緣委託人○○○於 108 年○月○日將其所有坐落於本市○街○號

○樓房屋【以下稱系爭房屋】，信託移轉予受託人○○○（即申請

人，○○○之妻姊），並以○○○（○○○之妻）為受益人，因系爭

房屋之委託人與受益人非屬同一人(非自益信託)，核與住家用房屋供

自住及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認定標準第 2 條及財政部 103 年 9 月 26

日台財稅字第 10304619480 號令釋規定不符，本局以系爭房屋除第 1

層公共設施供營業使用，面積 0.3 平方公尺按營業用稅率課徵外，其

餘面積 175.1 平方公尺(含公共設施及電梯現值○元)，按非自住住家

用稅率課徵房屋稅，並核定 110 年房屋稅額計新臺幣(以下同)○元

【業於 110 年 5月 31 日完納】，申請人不服，遂依法申請復查。 

理由及法令依據 

一、申請人復查理由略謂： 

依新竹市政府 109 年訴字第○○號訴願決定書說明：【觀

自用住宅用地稅率之立法理由，係因自用住宅用地，為人民基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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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所必需，為保障自住權益，特以優惠的稅率，鼓勵及助長人

民享有自用住宅。本案訴願人○○○於尚未辦理信託移轉前，為

系爭土地所有權人，並設置戶籍及實際居住於該地，符合適用自

用住宅用地稅率之規定，倘其當初選擇不辦理信託移轉，逕將所

有權移轉登記與配偶○○○，仍符合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之規

定。委託人(○○○)就系爭土地辦理信託移轉，於信託關係中約

定受益人為○○○，並約定信託關係消滅後，再將系爭土地(信

託財產)移轉受益人，則反而無法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之優惠，

不免有失公平？本於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，本案得否單純僅以委

託人與受益人非為同一人，屬他益信託性質為由而否准所請，不

無疑義。復依稅捐稽徵法第 12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，稅捐稽徵機關

認定課徵租稅之構成要件事實時，應以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其所

生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與享有為依據，本案於衡酌實際利益歸屬

及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政策後，有無解釋之空間？似有究明之

必要。從而，本件既有上述法律疑義未明，爰將原處分撤銷，由

原處分機關詳研並函請中央主管機關財政部釋示後另為處

分。】，本案房屋稅申請復查理由同地價稅，請貴局另為適法處

分。 

二、復查結果： 

（一） 相關法令： 

1.房屋稅條例第 4 條第 5 項規定：【房屋為信託財產者，於信

託關係存續中，以受託人為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。受託人為

2人以上者，準用第 1項有關共有房屋之規定。】 

2.房屋稅條例第 5 條規定：【（第 1 項）房屋稅依房屋現值，

按下列稅率課徵之：一、住家用房屋：供自住或公益出租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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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租使用者，為其房屋現值百分之 1.2；其他供住家用者，

最低不得少於其房屋現值百分之 1.5，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

3.6。各地方政府得視所有權人持有房屋戶數訂定差別稅

率。……（第 2 項）前項第 1 款供自住及公益出租人出租使

用之認定標準，由財政部定之。】 

3.住家用房屋供自住及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認定標準第 2 條規

定：【個人所有之住家用房屋符合下列情形者，屬供自住使

用：一、房屋無出租使用。二、供本人、配偶或直系親屬實

際居住使用。三、本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全國合計 3 戶以

內。】 

4.新竹市房屋稅徵收率自治條例第 2 條第 3 款規定：【新竹市

房屋稅徵收率規定如下：三、供自住或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

房屋，按其現值課徵百分之 1.2；其他供住家用房屋，按其

現值課徵百分之 1.5。】 

5.財政部 110 年 8 月 24 日台財稅字第 11000620490 號函釋規

定：【貴轄○君原持有之自住房地，信託移轉登記予受託

人，並以○君配偶為受益人，得否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

地價稅及按自住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案，請依本部 103 年

9 月 26 日台財稅字第 10304619480 號令及「適用自用住宅用

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認定原則」第 5 點第 2 款第 1 目規定辦

理。】 

6.財政部 103 年 9 月 26 日台財稅字第 10304619480 號令釋規

定：【信託房屋於信託關係存續中由受託人持有，應無房屋

稅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按住家用房屋供自住使用稅

率課徵房屋稅之適用。惟委託人與受益人同屬一人（自益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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託），且該房屋仍供委託人本人、配偶或其直系親屬實際居

住使用，與該房屋信託目的不相違背者，該委託人視同房屋

所有權人，如其他要件符合「住家用房屋供自住及公益出租

人出租使用認定標準」第 2 條規定，准按住家用房屋供自住

使用稅率課徵房屋稅。】 

（二） 委託人○○○於○年○月○日將其所有系爭房屋，信託移轉

予受託人○○○（即申請人，○○○之妻姊），並以○○○

（○○○之妻）為受益人，因系爭房屋之委託人與受益人非

屬同一人(非自益信託)，核與住家用房屋供自住及公益出租

人出租使用認定標準第 2 條及財政部 103 年 9 月 26 日台財稅

字第 10304619480 號令釋規定不符，本局以系爭房屋除第 1

層公共設施供營業使用，面積 0.3 平方公尺按營業用稅率課

徵外，其餘面積 175.1 平方公尺(含公共設施及電梯現值○

元)，按非自住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，並核定 110 年房屋

稅額計○元【業於 110 年 5 月 31 日完納】，依法有據，並無

不合。 

（三） 經查申請人因委託人○○○將其所有坐落本市○段○地號土

地(以下稱系爭土地)及系爭房屋信託移轉登記，於 109 年 7

月 31 日申請系爭土地及房屋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

及自住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，經本局審認非屬自益信託，

遂分別以 109 年 9 月 8 日新市稅地字第○號函及 109 年 9 月

21 日新市稅房字第○號函否准所請，申請人不服，於 109 年

10 月 13 日提起訴願，惟 109 年 9 月 21 日新市稅房字第○號

函為補徵 109 年期非自住住家用與自住住家用稅率之差額房

屋稅款事件，本局依照稅捐稽徵法第 35 條規定，及參照最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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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法院 98 年 6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，申請人

未經先行程序即提起訴願，本局視為已依法提出復查，並於

109 年○月○日復查決定「維持原核定」，逾期未提起訴願

而告確定，至申請人不服本局 109 年○月○日新市稅地字第

○號函處分提起訴願乙案，經新竹市政府 109 年訴字第○號

訴願決定：「原處分撤銷，由原處分機關函請中央主管機關

釋示後另為適法之處分。」。 

（四） 前揭訴願決定撤銷意旨指明，本局以本案非屬自益信託，與

「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認定原則」第 5 點第 2

款第 1 目及財政部 93 年 1 月 27 日台財稅字第 0920454818 號

令不符，否准所請，尚非無據。惟○○○於尚未辦理信託移

轉前，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，並設置戶籍及實際居住於該

地，符合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之規定。倘其當初選擇不辦

理信託移轉，逕將所有權移轉登記與配偶○○○，仍符合適

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之規定，然○○○就系爭土地辦理信託

移轉，於信託關係中約定受益人為○○○，並約定信託關係

消滅後，再將系爭土地(信託財產)移轉受益人○○○，則反

而無法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之優惠，不免有失公平？本於

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，本案得否單純僅以委託人與受益人非

為同一人，屬他益信託性質為由而否准所請，不無疑義。復

依稅捐稽徵法第 12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，稅捐稽徵機關認定課

徵租稅之構成要件事實時，應以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其所生

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與享有為依據，本案於衡酌實際利益歸

屬及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政策後，有無解釋之空間？似有

究明之必要，本局遂依訴願撤銷意旨報請財政部釋示，經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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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部於 110 年 8 月 24 日以台財稅字第 11000620490 號函核

復：【貴轄○君原持有之自住房地，信託移轉登記予受託

人，並以○君配偶為受益人，得否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

地價稅及按自住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案，請依本部 103 年

9 月 26 日台財稅字第 10304619480 號令及「適用自用住宅用

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認定原則」第 5 點第 2 款第 1 目規定辦

理。】。 

（五） 因申請人主張系爭土地訴願案，經新竹市政府訴願委員會撤

銷另處，本案房屋稅復查理由同地價稅，請另為適法處分云

云，依財政部 110 年 8 月 24 日台財稅字第 11000620490 號函

釋結果：有關信託關係存續中受託人持有之房地，經委託人

以配偶為受益人之他益信託，得否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

地價稅及按自住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，仍請依財政部 103

年 9 月 26 日台財稅字第 10304619480 號令及「適用自用住宅

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認定原則」第 5 點第 2 款第 1 目規定辦

理。按財政部 103 年 9 月 26 日台財稅字第 10304619480 號

令釋規定：【信託房屋於信託關係存續中由受託人持有，應

無房屋稅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按住家用房屋供自住

使用稅率課徵房屋稅之適用。惟委託人與受益人同屬一人

（自益信託），且該房屋仍供委託人本人、配偶或其直系親

屬實際居住使用，與該房屋信託目的不相違背者，該委託人

視同房屋所有權人，如其他要件符合「住家用房屋供自住及

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認定標準」第 2 條規定，准按住家用房

屋供自住使用稅率課徵房屋稅。】，易言之，依據前揭財政

部令釋規定，信託房屋原則上並無房屋稅條例第 5 條第 1 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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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款規定按住家用房屋供自住使用稅率課徵房屋稅之適

用，僅限定於委託人與受益人同屬一人時，如其他要件仍符

合「住家用房屋供自住及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認定標準」第

2 條規定，始例外准予適用。經審委託人○○○將系爭房屋

信託移轉予受託人(即申請人○○○)，並以○○○為受益人

(即委託人之妻)，且信託契約之主要條款第 7 點規定：「信

託關係消滅後，信託財產之歸屬人：○○○。」，可知本件

委託人與受益人非屬同一人，並非屬自益信託，此有申請人

與委託人○○○108 年○月○日訂立之建築改良物信託契約

書影本可稽，爰依財政部 110 年 8 月 24 日台財稅字第

11000620490 號函釋及財政部 103 年 9 月 26 日台財稅字第

10304619480 號令釋規定，系爭房屋仍無按自住住家用稅率

課徵房屋稅之適用，申請人主張核不足採，原處分應予維

持。 

三、綜上所述，委託人○○○於 108 年○月○日將系爭土地及房屋，

信託移轉予受託人○○○(即申請人)，並以○○○為受益人(即

委託人之妻)，得否按住家用房屋供自住使用稅率課徵房屋稅?據

財政部 110 年 8 月 24 日台財稅字第 11000620490 號函釋，仍應

依財政部 103 年 9 月 26 日台財稅字第 10304619480 號令釋規定

辦理，準此，系爭房屋委託人與受益人非屬同一人，並非屬自益

信託，自無房屋稅條例第 5 款第 1 項第 1 款規定按住家用房屋供

自住使用稅率課徵房屋稅之適用，爰本局核定系爭房屋除第 1 層

公共設施供營業使用，面積 0.3 平方公尺按營業用稅率課徵外，

其餘面積 175.1 平方公尺(含公共設施及電梯現值○元)，按非自

住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，並核定 110 年房屋稅額計○ 元，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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諸前揭規定，並無不合，復查應予維持原核定。 

中 華 民 國 ○ 年 ○ 月 ○ 日 

本案申請人如不服本決定，應於收受本決定書次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

願理由書正、副本經由本局（地址：新竹市中央路 112 號）向新竹市

政府提出訴願，訴願書須載明事項如後： 

 1 訴願人之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住、居所、身分證明文件字號。如

係法人或其他設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體，其名稱、事務所或營

業所及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住、居所。 

2有訴願代理人者，其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住、居所、身分證明文

件字號。 

3原行政處分機關。 

4訴願請求事項。 

5訴願之事實及理由。 

6收受或知悉行政處分之年、月、日。 

7受理訴願之機關。 

8證據。其為文書者，應添具繕本或影本。 

9年、月、日。 

 
 提起訴願表單查詢 


